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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关注 5

牙签弩引发诉讼：小学生被射残眼睛
文·摄影/本报记者 解裕涛

法律约束
尤为重要

此案是包头市首例在校学
生在玩耍中伤害自己从而状告
商家的案件。正是这起案件的
特殊性才引起家长的注意，引
发社会的思考，对于幼童无知，
自己伤害自己，是否就应该谁
受伤谁倒霉？

之前为大家熟知和了解的
“楼上掉花盆伤人”案件，在“楼
上掉花盆伤人”案件中，个案刚
发生时，司法界均认为伤者应
该证明是谁家的花盆砸向了伤
者，由掉花盆的主体承担赔偿
责任。

“对于本案的原告由证明
是谁销售了导致损害的牙签弩
进行维权，转化为搜集证据，证
明是谁从事过销售牙签弩的行
为，进而依法要求从事销售牙
签弩行为的商家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从而明晰商家的赔偿责
任，畅通受伤孩子向不良商家
的维权之路，对于改变危险玩
具屡禁不止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赵律师说。

案件发生后，法院也积极
与公安、学校联系，但是司法保
护毕竟属于事后救济，当案件
到达法院时，一般都是因为孩
子已经受到伤害，造成的损害
已经无法弥补。所以，相关更有
针对性法律条文的出台才能起
到让商家自律，防患于未然的
真正目的。此案的发生，应该提
醒立法和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中，发现的薄弱点，予
以加强。

“如果法律能在未成年人
保护法上更明确、更严格，对学
校周围的营业场所，不管是食
品、玩具的三无产品还是娱乐
上的精神毒害，都应该加重追
责和赔偿，法律的约束就显得
尤为重要，我们法官在处理案
件时也能有法可依。”刘炳辰
说。

孩子们在懵懂期，不懂潜
在的危害，无法预知危害后果
的严重，商家都是成人，见到
货品时应该能意识到是否存
在危害，但是为了逐利，他们
是什么赚钱卖什么，不会考虑
到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伤
害，监管部门的检查又做不到
天天摸查，在道德又无法约束
他们时，只有法律责任和及时
有效追责才是孩子最好的安
全门和防火墙。

10月28日，记者来到小坤家中，看到他正在学习。2017年6月9日，包头市的小坤被牙签弩射伤左眼，并进行了手术，虽然医院
为孩子眼睛进行了人工晶体植入，但是还是造成了十级伤残的遗憾。小坤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班里学习名列前三名，眼睛受
伤后，为防止人工晶体脱落，他不能进行稍激烈的运动，因此体育课和户外活动都不能参加，他变得内向，成绩也一落再落……

被牙签射中左眼
九岁的原告小坤是包头民馨路第一小学

学生，被告分别是距小坤就读学校不足一百
米的学童食品便利店和爱好食品便利店的四
位经营者。

2017年6月9日17时许，小坤和同学在学
校附近的便利店购买了牙签弩，离开便利店
玩耍时不慎触动了发射装置，小坤不幸被射
中左眼。

“孩子做完手术我才问他是怎么伤的，他
说是玩牙签弩伤了，在学校附近的学童食品
便利店花3块钱买的。”小坤的父亲说。当时，
小坤怕父母责备，所以没敢说。发现小坤的眼
睛总流泪，父亲带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受伤
了，经过手术，眼球是保住了，但是眼睛的晶
体却被摘除，只能植入人工晶体才能看清楚
东西。

小坤的爸爸想看看这个牙签弩到底是什
么东西，就去学童食品便利店购买，商家说卖
完了。随后，他又去旁边的爱好食品便利店购
买，对方说3元的卖完了，只剩下10元金属材
质的。他便买下来，当要求商家出具收据时，
对方说没有收据。

随后，小坤的爸爸报案。学童食品便利店
负责人李女士否认自己出售过牙签弩，无奈，
小坤爸爸将学童食品便利店和爱好食品便利
店同时诉讼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医疗
费、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118233.88元，并保留原告对后续治疗产生各
项损失的诉讼权利等。

2018年10月23日，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成
为包头市首例因牙签弩等危险玩具引发的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维权案件。

维权取证困难重重
2017年，小坤多数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

6月11日，小坤在包头朝聚眼科医院实施了晶
体摘除手术，9月10日植入了人工晶体。经过
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两次手术花掉3万
多元，小坤的父母亲为了陪孩子手术，都暂时
放弃了工作。小坤也因为手术和康复训练，一
直没有到校学习，直到12月份才再次回到校
园。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小坤的父亲向派出
所报案，向工商所投诉、向学校反映，各部门
均积极采取行动。包头市公安、工商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联合开展了专项检查，并对查获的
牙签弩进行了统一销毁。学校也在各个班级
做了购买牙签弩数量和购买地的统计，并告
知家长一起监管。

属地派出所民警在调查售卖情况时，学
童食品便利店的负责人李女士否认自己销售
过牙签弩，因为没有销售票据，虽然与小坤一
起购买牙签弩的同学证明了购买行为，致使
维权陷入僵局。

摆在小坤爸爸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作
为原告方需要证明是谁把肇事牙签弩出售给
了小坤，否则会因证据不足而败诉。

10月28日，记者见到为
小坤进行法律援助的内蒙古
金矢律师事务所赵宝龙律
师。“因为孩子家境不好，孩
子的父亲来见我们时都快哭
了，特别无助，这个案子又是
涉及到未成年保护的法律问
题，对孩子同情，对家庭同
情，作为律师和律所有社会
的责任，通过这个案子把背
后的根源和社会问题找出
来，所以我们决定为孩子做
公益诉讼代理，为他讨回公
道。”赵宝龙律师说。

的确，牙签弩伤害仅是
个案，但却是一个亟待解决
的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不
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次牙签
弩解决了，下次是弹珠，再下
次是指尖陀螺，再再下一次
是彩色水晶泥，危险的玩具

会花样翻新层出不尽，而几
岁的孩子并不能分辨出这个
玩具的危害性。

这些玩具的生产厂家都
是无证经营的黑工厂，推销
员一般是上门推销，商家不
管这个玩具会不会伤人，只
要赚钱就卖，等出事儿了就
收起来，不出事儿就拿出来
卖，检查来了就收，不来就
卖，猫抓老鼠式监管，孩子的
危险就不会消除。

商家都存在侥幸心里，
认为销售的三无玩具不一定
会伤到人，即使伤到人，也不
能证明是在其店内购买。赵
宝龙律师表示，希望健全法
律，让法律告诉销售者，卖危
险玩具就要赔，而且是所有
出售危险玩具的商家都要
赔，让商家自律，赔偿的金额

远远高于他的利润，通过销
售者追责供货者，供货者追
责生产者，层层追责，把根源
打掉，形成没有销售市场的
态势。

至于为什么原告会同时
将学童食品便利店和爱好食
品便利店两家都告上法庭，
赵宝龙律师表示，是依据我
国《侵权责任法》中第十条的
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
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
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
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
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由行
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即在不
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
下，由全体开启“危险之源”
的全体行为人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

庭审时，对于小坤父亲
提到孩子指认是在学童便利
店购买到牙签弩的说法，学
童便利店的代理律师认为，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说
法，因此不应承担责任。

爱好便利店的代理律师
辩称，便利店经营者并不清
楚牙签弩是三无产品，只是
有小贩过来送货，而且市场
有需求便留下了。既然已经
找到了售卖方，就应当由学
童便利店承担责任。

就此案而言，受伤孩子
一方承担举证义务，应该达
到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争议
的焦点。作为被告的便利店
一方，认为原告应该向法庭
提供证据，证明是谁把肇事

牙签弩销售给了小坤。作为
原告的小坤一方，仔细分析
了举证证明肇事牙签弩原始
销售过程的客观难度，要求
按照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
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侵权责
任条款，举证证明存在销售
牙签弩行为的两家便利店，
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在无法
确定具体销售肇事牙签弩便
利店的情况下，应该连带承
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小坤
一方向法庭提供了证明作为
被告的两家便利店存在销售
牙签弩行为方面的证据。

记者了解到，在民事案
件中，民事诉讼证据采用高
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诉讼中，
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法庭

不可能返回到原始状态下去
查明事实真相，只能凭借当
事人提供的证据做出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
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
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
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
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
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
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
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
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
予以确认。”这就是“高度盖
然性”证明标准条款。

针对本案诉讼，主审法
官刘炳辰表示，合议庭将结
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开庭笔
录进行合议后尽快宣判。

庭审诉讼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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